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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发：王绪宝 

（已经五届十五次职代会审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东营市胜利第三中学是一所高级中学，隶属于东

营市教育局。 

第二条 学校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法规、法令、

政策，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按国家要求和社会需

求培养学生，为造就适应未来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提供基

础教育，学校尊重教育规律，保证教育质量，坚持学校的公

益性，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第二章  办学宗旨与培养目标 

第三条 学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为党育人，为国育

才，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第四条 学校以“办精品教育 创优质高中”为宗旨，坚

持“责任止于我”的办学理念，努力把学校办成“学生向往、

家长放心、社会满意、教师幸福”的精品学校。 

第五条 学校为实现培养目标，应形成师生共同学习的学

校特征，建立民主、和谐、互动的新型师生关系，并使师生

在学校学习生活中共同发展。 

第三章  学校名称和地址 

第六条 学校名称（全称）：东营市胜利第三中学 

学校的主办单位：东营市人民政府 

学校的主管部门：东营市教育局 

第七条 学校地址：东营市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一路

325 号 

第四章  学校的权利和义务 

第八条 学校的权利 

1.按照章程自主办学； 

2.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 

3.对学生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处分； 

4.招收学生，对合格者颁发学业证书； 

5.聘任教师及职工，实施奖励或处分； 

6.管理、使用上级核拨给本校的设施和经费； 

7.拒绝任何组织和个人对教育教学活动的非法干涉； 

8.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九条 学校的义务 

1.遵守法律、法规； 

2.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执行国家教育教学标准，

保证教育教学质量； 

3.维护学生和教职工的合法权益； 

4.以适当的方式为学生及监护人了解学生的成绩及其他

有关情况提供便利； 

5.遵照国家有关规定收取费用并公开收费项目； 

6.依法接受学生家长、社会及教育主管部门的监督。 

第十条 教职工权利与义务 

（一）权利 

1.享有宪法、法律赋予的一切权利； 

2.进行教育教学活动，从事教育教学科研； 

3.指导学生学习和发展，评定学生品行和学业成绩； 

4.按时获取工资报酬，享受国家规定的福利待遇以及寒

暑假的带薪休假； 

5.通过教代会或其他形式参与学校管理，对学校工作提

出意见和建议；对学校重大事务有知情权，对不公正待遇有

申诉权； 

6.使用学校设施、图书资料及其他教育教学用品； 

7.参加进修或其他方式的培训。 

（二）义务 

1.遵守宪法、法律和职业道德，贯彻教育方针； 



 

 

2.遵守学校规章制度，执行学校工作计划，完成工作任

务； 

3.履行本岗位职责，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

魂育人； 

4.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学习、交流、培训等活动，提高

自身素质； 

5.带领学生参加有益的社会活动，制止学生不良行为； 

第十一条 受教育者的权利、义务和教育法律责任 

（一）受教育者的权利 

1.参加教育教学计划安排的各种活动，使用教学设施、

设备、图书资料。 

2.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获得奖学金和助学金。 

3.在学业成绩和品行上获得公正评价，完成规定的学业

后获得相应的学业证书。 

4.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

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

出诉讼。 

5.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二）受教育者的义务 

1.遵守法律、法规。 

2.遵守学生行为规范，尊敬师长，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

和行为习惯。 

3.努力学习、完成规定的学习任务。 



 

 

4.遵守学校管理制度。 

（三）受教育者的教育法律责任 

1.接受并认同学校管理规章制度。 

2.在教育考试中作弊，承担法律责任。 

3.寻衅滋事、严重破坏学校教育秩序，视情节承担行政、

刑事及民事法律责任。 

4.因故或不慎造成同学伤害，承担民事法律责任。 

第五章  学校组织机构 

第十二条 学校是具有法人资格的办学机构，独立承担办

学责任。校长是学校的法人代表，由东营市教育局任命。 

第十三条 学校设立总支部委员会，下辖三个在职党支

部、两个退休党支部。学校办公室承担党建工作，配备专兼

职工作人员。 

第十四条 学校建立校务委员会，设有办公室、教导处、

政教处、总务处、信息中心、安保处等六个职能部门，实行

年级管理制，分别承担相应的管理职能。 

第六章  学校投资与校产 

第十五条 学校是东营市财政局全额拨款单位。学校应勤

俭办学，杜绝浪费。 

第十六条 在办学期间，上级行政部门对学校的全部投资

和校产归学校所有，受法律保护，直接用于教育教学的资产

及其设施，不得出卖、转让或提供担保。 

第十七条 学校规范资金管理与使用，严格执行上级财



 

 

务、政府招标、大宗采购以及《东营市胜利第三中学“三重

一大”项目实施办法》《东营市胜利第三中学自行采购管理办

法》等制度。严格资金审批使用，1 万元以上的资金使用需

经党总支会议审议通过后方可使用；壹万元以下，三千元以

上的资金使用，需经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后方可使用。三千

元以下资金使用由部门负责人请示分管领导和分管财务领导

后，按照财务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学校应多方筹措办学资金，吸引各方投资和赞

助，用于学校事业发展，所筹资金应全部用于学校发展，不

得挪作他用。 

第七章  学校招生与办学规模 

第十九条 学校按照上级招生政策招收高中学生。 

第二十条 学校规划最大招生规模为 1800 人。现有高中

三个年级，在校生 1600 人，32 个教学班，每班学额 50 人。

2025 年起扩大招生规模为 600 人。 

第二十一条 学校设立助学金和奖学金，为家庭生活困难

的学生完成正常学业提供帮助，为品学兼优全面发展的学生

颁发奖学金。 

第八章  聘用合同制与学校的岗位责任制 

第二十二条 学校依照东营市编办核定编制和岗位设置

规定，实施全员聘用合同制。 

第二十三条 学校制定岗位责任制，严格定编定岗，依照

岗位职责，从严治校。 



 

 

第二十四条 学校督促教师参加进修与培训。 

第二十五条 学校为教职工提供良好的工作、生活和学习

条件，教职工实行绩效考核制度。 

第九章  学校的课程与教学 

第二十六条 学校严格执行国家课程标准和课程计划，有

权依照学校办学思想理念对课程进行适当调整和充实，开设

校本课程。 

第二十七条 学校有权在规定的比例内开设符合学校办

学思想理念的校本课程。 

第十章  学校的管理 

第二十八条 学校坚持和加强党对学校工作的全面领导，

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党

的领导贯穿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 

第二十九条 学校坚持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学校党

总支对学校工作实行全面领导，发挥把方向、管大局、作决

策、抓班子、 带队伍、保落实的领导作用，支持校长依法依

规行使职权。 

第三十条 学校坚持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

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凡属重大问题都要按照集体领导、民

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由党总支会议集体讨

论作出决定。 

第三十一条 学校按规定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依法治



 

 

校，严格执行规章制度。学校规章制度包括规范性制度、程

序性制度、评价性制度和奖惩性制度。 

第三十二条 学校实施民主管理，发挥工会团委妇女组织

作用，保证教职工的参与权和知情权，规章制度的立、改、

废工作应在民主程序的基础上进行，涉及职工切身利益和学

校重大改革举措需经职代会通过后方可实施。学校实行党政

校务公开制度。 

第十一章 学校办学的监督 

第三十三条 学校争取家长和社会力量对学校工作的支

持，主动欢迎家长和社会对学校办学的监督。 

第三十四条 学校支持和鼓励教职工代表大会及工会对

学校重大决策和各项工作的监督。 

第三十五条 学校配合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和业务指导部

门对学校各项工作进行的检查与评估。 

第十二章  其 他 

第三十六条 本章程经教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呈报东

营市教育局核准后生效执行。 

第三十七条 学校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5．《学校体育工作条例》 



6．《学校卫生工作条例》 

7．《教师资格条例》 

8．《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 

9．《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 

10.《中国共产党党章》

11.《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12.《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中小学校党组织领

导的校长负责制的意见（试行）>》 

第三十八条 本章程的修改权在教职工代表大会，解释权

在校务委员会。 

 东营市胜利第三中学 

2025年10月28日




